
“三社联动”的历史实践与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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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社联动”作为实践先行、政府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

的关注。本文从“三社联动”的历史实践出发，分析了其产生的背景、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三社”主体的再界定、“联动”关系的再认识，将“三社联动”概念界定为：三社联动是居委会、社会

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领域，围绕居民开展的社区治理活动，其目的是提高居民福祉、实现基层民主、

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其中作为自治协商平台的居委会和项目运作载体的社会组织、专业服务提供的社

会工作者之间均存在双向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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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对社会治理创新做出了基本安排。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在
社会治理创新中有着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作为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模式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２０１５年以来，全国１５个省市已经召
开２３场专题研讨会；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２日，民政部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
会，①总结了各地开展“三社联动”的经验，要求各省市加快推进的步伐。

“三社联动”的开展，对于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激发社区内在活力，提升福利服务水平，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但是作为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现有的政府表述和学者解读，似乎还没有
对“三社联动”的内涵进行充分的说明，对“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主体的理解、关系的建构还有诸
多的模糊之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对“三社联动”产生的背景、具体实践和现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梳
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三社联动”的概念进行辨析，明确“三社”的具体所指、功能定位和互动关系；进而重
新定义三社联动的概念与内涵。
一、社会治理创新———“三社联动”提出的历史背景
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其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变，而社区制又

经历了“社区服务”、“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政社合一的整体性社
会，国家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体系控制着全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并将这种控制通过国家下
属的“单位”———企业、学校和人民公社等各类组织来实现。单位作为覆盖个体，无所不包的平台，不仅
是社会成员谋生的经济组织，也是获得社会保障、社会关怀的基本社会载体。人们对自己所属的单位有
着高度的依赖性和归属感，对自己的居住社区无法生成社区归属感，也谈不上居民意识。② 对于人们的
居住地，国家主要实行的是“地区管理”意义上的户籍管理，是作为“单位人”管理的补充性措施出现的。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政企职能分开、社企职能分开步伐的加

快，“单位制社会”逐渐走向了解体，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开始剥离不属于企业范畴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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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职能，大量的社会职能和社会问题开始回归社会和居住地，迫切需要新的承载平台。在这种背景下，
民政部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社区服务”，率先提出了“社区”的概念。１９８７年，在大连的民
政工作会议上，民政部首次提出社区服务的概念，将其定位为“在政府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社区内的成
员开展互助性社会服务活动，就地解决本社区的社会问题”①。同年９月，民政部又在武汉市召开会议，
将社区服务定义为“社区内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②，要求
全国各地开展社区服务，但此时民政部对“社区服务”的理解仍停留在互助性服务、商业性服务阶段，没
有认识到福利性、公益性社会服务的重要性，也没有涉及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的体制问题。
社区服务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居民的需要，但又难以涵盖政府希望城市基层社区所要承担的

社会职能。鉴于此，民政部在１９９１年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１９９８年国务院的政府体制改革方案确
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由此，社区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在此过程中形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加强街道办事处行政权力的“上
海模式”；③在街道和居委会辖区之间，设置“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
会”自治组织的“沈阳模式”；以及在“沈阳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社区自治，行政控制机制和社区自治
机制相结合的“江汉模式”。④ 这些模式都体现了政府管理重点下沉的特点，赋予了街道办事处对社区
管理的“准政府”权能，将以往“以条为主，以块为辅”的行政体系变为“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体系；⑤同
时也进行了一些居民自治的探索。这些“社区建设”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社区绿化、卫生、文化
设施等物质环境，使得人们的居住区有了“社区”的外在形态，也解决了一些社区弱势群体的现实困难。
但这种“社区建设”体制仍旧只是政府行政体制内部的行政权力和职能的重新调整，并没有解决政府在
社会领域“政社不分”“政社混淆”“以政代社”的弊端，⑥在社区建设中仍是“只见政府、不见社会”，没有
调动社区内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将社区建设成为“生活共同体”，社区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单
元”。近两年，在城市社区出现的强调社会问题解决和基层社会稳定，强调强力管控、与居委会工作人员
考核挂钩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就是社区行政化的典型代表。
对于“社区建设”中出现的社区行政化增强、自治性不足等情况，笔者和国内学者都曾撰写进行过批

评，社区工作者也不断进行反思。１９９５年，上海率先在全国开展社区建设以来，重点是在政府行政体系
内推动“三级管理和四级网络”，加强街道层面的力量，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网络。这其中，某些
一线社区工作人员（指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感到居委会行政事务过多、能力不足，无法有效组织居民
自治和提供高水平的居民服务，尤其是在２０００年底全国要求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之后，一些社区工作人
员感到社区建设体制迫切需要改革，但是对于如何改，工作抓手在哪里？没有明确的方向。笔者在

２０００年就提出，社区建设要积极引入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制度，要培育社会工作机构、充分发挥
社会工作机构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⑦ ２００３年，上海民政局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社区建设与社会工
作研讨会”，笔者在会上提出社区建设要引入专业社工、社会工作机构，要尽快建立社会组织、社工进入
社区的制度框架，及社区、社会工作、社工要建立“互动”机制，要形成“联动”效果的观点，得到了参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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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认可。２００４年上海市民政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区、社工、社团“三社互动”概念，①并形成了“以
社区为工作平台、以社工为队伍抓手、以社团为组织载体”分工合作的工作思路。随着对社区治理认识
的加深，民政部门将“三社互动”的提法改为了“三社联动”，更为强调三者之间的联结和协调。
随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部署，用“社会治理”替代以往“社会管理”

的提法，这就意味着赋予了社会以主体性，强调社会中的各种力量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而不仅仅是配
合政府工作的补充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三社联动”作为社区治理的新型框架、作为社区治理创新的有
效机制，得到了政府尤其是民政部门的重视，开始在实践领域广泛开展。
二、政府主导的实践———“三社联动”的地方探索
“三社联动”是近年来我国社区工作者从实践中总结出的一种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目的是把分散的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联系起来，协调互动，形成合力。② “三社联动”是在我国社会体制改革———“政社
分工”的背景下出现的，是与社会治理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社联动”也是实践先行的，是在我国基
层政府尤其是民政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开展的，是政府主导，社会组织、社工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大规
模开展源于２０１３年起，民政部将“三社联动”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工作，要求各地在城市社区
推进。
实践证明，“三社联动”开展较好的地区，社会组织和社工进入到社区后，通过专业服务满足了居民

个性化的需要、提升了居民的内在能力；通过组织化的方法，提升了居民的议事能力、协商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通过合作的过程，给传统的居委会工作植入了新的内涵，提升了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
提高了传统组织的工作效率。而这种源于民政领域的创新实验，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也有着不同的意义。
从基层政府的角度来看，“三社联动”有着较强的工具性或操作意义，即通过“三社联动”的开展，提升了
民生服务、减少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区安定，达到了政府对社区进行“管理”的目标。而从国家和社会
发展的层面来看，“三社联动”有着更为明显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意义，即通过“三社联动”的开展，提升人
民福利、实现基层民主、从而实现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发展。这两种思路在实践中不是全然割裂的，而
是交织在一起的，也正是在这两种思潮的推动下，各地不仅开始“三社联动”实务探索，也就“如何培育三
社主体”、“如何搭建联动机制”进行了制度思考。
在“中国知网”的数据库中，以“三社联动”为主题进行文章内容搜索，共有１９２条结果，③其中８７篇

文献来源于各类各级报纸、４６篇文献来源于民政系统内的刊物———“中国民政”、“中国社会组织”、“社
区”和“社团管理研究”。这１３３篇文献多为报社记者、各级各地民政干部撰写，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对本地开展“三社联动”经验的介绍，④“三社联动”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⑤“三社联动”开展的困
境与对策，⑥其中经验介绍占有绝对的比重。“中国民政”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刊登的“三社联动”：如何“联”
如何“动”的专栏，就介绍了三社联动的起源，详细总结了南京、广州、上海、北京、浙江嘉兴和苏州市姑苏
区６个地区的典型性经验。⑦

南京的做法是强调街居体制改革，将原来下放到社区的公共服务、政务服务收回，强化街道层面的
服务平台作用；制定社区事务准入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为社区居委会减负；其特点是全市建立
了１０个民办社工机构，保障社会组织承担的、进入社区的“公益创投项目”的专业性。广州较有特色的
是整合街道服务管理资源，建立了“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面向社区居民提供社工专业服务；同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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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资金投入的长效机制，在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建设和购买社会服务上投入超过１１亿元。
上海的经验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在社区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１９９７年，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

最早成立专业社工介入的“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２００３年，上海市委），组建了８００人的社会工作
者专业队伍，第一次大规模、整建制地深入社区，为社区中“三失”青少年、吸毒人员、社区矫正人员提供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制度层面，在全国率先出台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定办法（２００３年，上海市民政局、人
社局颁布《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暂行办法》）；在全国民政系统内，率先增设职业社会工作处，
协调全市社会工作的发展（２００４年，上海市民政局）。应该说，上海市在全国较早开展了社会工作、社会
组织进社区的实践，有着宝贵的经验积累、培育了专业的社工力量。但是这种先发优势，由于居委会行
政化思维的延续、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体制的落后，没有促进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良好地发育，没有形成
有效的“三社联动”的局面。
北京“三社联动”工作的特点是在街道和社区层面建立“三社联动”联席会议制度，打通社区与社会

组织之间信息沟通的渠道。浙江嘉兴的经验是将“三社联动”建设分别纳入市委、市政府对县（市、区）目
标责任制的考核内容，从制度上保障了各级政府对此项工作重视。以上五个地区的做法，在街居分工、
社会组织和社工培育、沟通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但还未形成对“三社联动”深层次理解和体
制性框架。
这其中苏州市姑苏区“政社互动”和“三社联动”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①②相比较而言有了比较

清晰的思路，也试图对“三社联动”的机制进行制度设计。首先，对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者的角色、分
工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定位：社区居委会承担行政与公共服务功能、社会组织提供特殊群体服务、社工承
担专业化服务功能。其次，强调政社分开，通过减少居委会工作事项、加强服务平台建设，力图明确街道
和社区（居委会）之间的职能边界。最后，在４０个居民社区开展“三社联动”的实务试点，明确了在专业
社工指导下，通过社区居民“民议民决”确定居民需求和项目，委托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实施，并由居民对
项目效果进行评估。姑苏区认识到与“三社联动”要在“政社分工”基础上开展、对“三社”主体进行职能
定位的工作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三社联动”的主体边界、主体关系、联动机制和制度保障等还没有
形成清晰的认识，可以说对“三社联动”的关键性内容还未破题，当然这也更多是学术界的责任。
三、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三社联动”的现有研究
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是“行”与“知”的关系，人类行为大部分是实践先行，再上升为理论知识；而后又

在理论指导下，开展有目的、有规划的实践活动，两者之间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
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能动过程。两者理想的状态是能够达到“知行合一”，但是在现实中常有“知易行
难”、“行易知难”的状况。目前国内对“三社联动”的研究，似乎出现了“行易知难”的情况，尚未对这个概
念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准确的说明。这存在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三社联动”本身属于基层社会治理创
新的新生事物，实践的时间较短，尚未有丰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部分学者对“三社联动”的敏感性不够，
认为这只是政府体制的“造词运动”，是“新瓶装老酒”，没有实质内容，或是认为学术研究要与政府行为
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显示自己的专业性。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三社联动”作为政府
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已经纳入到民政部门的主流工作中，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人力，
但如果本质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建设的方向出现偏差，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对于这个问题的解读，学
术界是有责任的，也是不能回避的。
目前国内研究“三社联动”的学术论文，大约有二十余篇，③讨论主要集中于对各地的经验进行总结

·７５·　第２期 徐永祥，等：　“三社联动”的历史实践与概念辨析　

①

②

③

曹源．苏州市姑苏区“三社联动”是怎样进行的［Ｎ］．中国社会报，２０１５－１２－３．
曹源．活力真正激发 居民真正受益———苏州市姑苏区“三社联动”机制探析［Ｎ］．中国社会报，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中国知网ｈｔｔｐ：／／ｅｐｕｂ．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ｎｓ／ｂｒｉｅｆ／ｒｅｓｕｌｔ．ａｓｐｘ？ｄｂｐｒｅｆｉｘ＝ｓｃｄｂ＆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ｄｂｓｅａｒｃｈ＆ｄｂ＿ｏｐｔ＝ＳＣＤＢ



与实践倡导，也有些理论反思。陈丽①、郎晓波②、杨贵华③对江苏锁金村社区、杭州江干区和厦门市“三
社联动”开展的背景、运行的过程、基层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进社区后的效果进
行了描述，总体认为“三社联动”回应了社区发展的需要，“有益于克服社会建设的结构性难题、有益于缓
解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④，但某些地区效果还不令人满意，建议营造良好的环境、构建长效机制和加
强社工队伍建设等。这些描述性研究，呈现了各地开展“三社联动”过程，但停留在经验分析层面，还未
形成系统的理论思考，同时这３篇文献对“三社联动”的分析是在“居住小区、区、市”３个不同层面展开
讨论的，也说明了学界对“三社联动”的概念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以叶南客⑤、吕青⑥为代表的学者，对
“三社联动”的模式、策略、路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其中叶南客的论文有着较大的影响，其将“三社联动”

定义为：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的“三社联动”，形成“三
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并提出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导性、理念践行
型、体制创新型，５种“三社联动”类型；并在相应理论支撑下，提出了推进“三社联动”的发展战略。吕青
从社区工作平台搭建、社会组织载体建设、社会工作人才培养３方面论述了“三社联动”的实现路径，并
分析三社联动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这些研究有益于对“三社联动”进行理论思考，但还未对其内涵进行
充分的说明，对“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主体的理解、关系的建构还有诸多的模糊之处。
四、“三社”主体的再界定
“三社联动”是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来实践的，也是作为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来追求的。社区

治理本质上讲是一种分工、一种关系、一个过程。⑦ 因此，对“三社”主体的再界定，即是明确社区、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者的具体所指、功能分工的过程；对“联动”关系的再分析，即是理解三者基于不同角色定
位，如何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目前国内“三社联动”的概念是：三社联动是在政府主导下，以社区为平
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⑧ 这
其中存在着对“三社”主体表达含糊、指代不清的问题：社区是场域还是行动主体？社会组织是一般社会
组织还是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是专业社工还是在社区工作的人员？

（一）社区是场域还是行动主体？
社区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滕尼斯提出的，一般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

文化维持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是一种特殊的场域；而后美国芝加哥学派在开展社区研究时，赋予
了社区行政区域的概念；因此“社区”也就有了双重的属性：一是生活共同体，一是行政区域单元。由于
我国的社区建设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因此“社区”主要是指行政区域单元。以往“三社联动”概念中“社
区”是作为平台，作为“三社联动”开展的背景和场域的，这其中存在着逻辑错误，作为场域的“整体性小
社会”本身就是包含着多元主体的，不是“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此类单一行动主体，无法与其他两者形
成“联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三社互动”应该改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进社区”。

因此笔者认为，对社区的理解应该转化为社区中行动主体。而社区中的行动主体包括：居民、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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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２０１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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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当代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学（上册）［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杨贵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助力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厦门市的调研［Ｊ］．

发展研究，２０１５，（１１）．



自治组织和入驻在本区域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三大类。居民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力量，是“三社联动”服务
对象，也是开展“三社联动”的根本目的；居民作为原子化单独个人，也较难与组织化的社会机构、社工群
体进行互动。驻区企业等是社区治理中可以动员的力量，但不是主体力量。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
济效益，参与社区建设或是出于政治表态的需要，或是出于社会形象塑造，抑或是出于社会环境的追求，
不具有内在动力。而在社区各类自治组织中，作为法定基层群众性组织自治的“居民委员会”，则是社区
建设的核心力量，也是基层政府的“代理人”，承担了社区建设的主要职责。“三社联动”作为社区治理体
制的创新，是在原有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是抛开政府、另搞一套的，作为增量的“社会
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进入社区开展工作时，首先应该与原有的“行政力量”———居委会
建立联系，分工合作，进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因此，笔者建议“三社联动”中的“社区”应该理解为社区中
的“居民委员会”。
居委会在现实发展中，兼具有政府管理和居民自治两种属性，作为“三社”中和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者建立互动关系的居委会，应该是以服务居民需要，促进社区发展为目标的居委会，是法律规定的“居民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①”形态，而不是目前趋于行政化、官僚化的居委
会。如果居委会仍是作为基层政府的“脚”，仅对上级基层政府负责的，那么他们在“三社联动”中就没有
内在动力，对社会组织、社工进社区开展活动就会不关心、甚至进行抵抗；而社会组织、社工在与居委会
的合作中，也必然会沦为居委会行政工作的操作者，不可能发展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只可能是基层政府
和居委会的“伙计”。
既然“三社联动”是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工的联动，是不是需要改为“居社联动”或其他，笔者认为

没有必要，“三社联动”已经口号响亮、旗帜鲜明的作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在全国推开了，已经有了一定
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没有必要进行改动。但是对于实务工作者，要认识到“三社”不能只讲“社会组织”、
“社工”进“社区”，而要认识到“社会工作”、“社工”必须和社区建设中的原有核心力量“居委会”建立良好
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实现“三社联动的效果”。

（二）社会组织是一般社会组织还是新社会组织？
在“三社联动”的实践中，某些地区认为只要是“社会组织”进入到社区中，就引入了专业力量，提供

了更好的社会服务，这其中存在着认识误区，这与我国把“社会组织”作为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来使用，
把社会组织作为“不属于政府组织、经济组织之外的组织”来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民政部“中国社会
组织②”网站“社会组织网上办公大厅”，将社会组织界定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涉外社
会组织四种类型，这４种类型是多元混杂的、内部也是存在交叉的。社会组织在现实指称中，常常是与
“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等混淆在一起使用的。因此有必要区分“三社联动”中“社会
组织”是何类何种社会组织。
第一，从产生背景上看：居委会、工青妇、红十字会都属于官办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行政性，在实际

工作中也是作为政府的组织形式存在的，不应属于“三社”中社会组织的范畴。第二，从产生动机上看，
存在着利益代表型、社会服务型和成员互惠型社会组织，其中行业协会、商会类组织属于典型的利益代
表型，这些组织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的，有较强的经济逐利性；而社会服务型也存在着真实提供公益、
慈善等社会服务的组织和“挂羊头卖狗肉”提供市场服务的教育培训等营利性、甚至是暴利的社会组织
的区别；成员互惠型主要是指文体活动类社会组织，其本质是组织成员间互惠互利的，不具有开放的社
会性、对外的服务性。因此，笔者建议将“社会组织”定位为“新型社会组织”：是指不同于官办的社会组
织，也不同于文体活动团队类互惠型组织，更不同于追逐经济理性的利益代表型组织，而是追求社会理
性，提供非营利的社会服务或社会支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建议“三社”中将社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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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放在政府着力培育的“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特别是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的社会
工作专业机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从地域上区分，社会组织有本地政府培育的、注册地在本地的社会组织；还有跨

区域的、注册地在外地的社会组织。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购买服务时，出于信任的考虑，“地方保护主
义”现象时有发生，对自己社会组织过度保护、全盘委托，对跨区域的社会组织不放心。但是这些跨区域
的社会组织往往专业能力更强，服务水平更高，从建设开放型社区、活力型社区的角度出发，基层政府在
面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时，应该是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能者胜出。“三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应该是打
破地域区隔的，以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为核心的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新社会组织。

（三）社会工作者是专业社工还是在社区工作的人员？
社会工作者有专业社会工作者和一般社会工作者的区分。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三社联动”中的

“社会工作者”应该是个宽泛的概念，只要是在“社区工作的人员”都应该属于“社会工作者”。如果从此
角度理解，就失去了开展“三社联动”的意义。专业社会工作者是受过社会工作大学教育或是取得国家
或地方社会工作资格认可的，从事社会工作实务、自觉实践社工价值、理念和方法的从业者。
在社区工作的人员，目前主要是居委会成员，属于传统或本土意义上的社区工作者，这些社区工作

者不排除有好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但总体提供的还是经验型、粗放型、低水平的服务，尤其是基层政
府的维稳体制和管控思维，社区工作者容易出现行政化、官僚化的趋势，习惯于对弱势群体“一刀切”津
贴发放的方法，对某些社区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个别化需求可能会贴上“刁民”的标签。而专业社会
工作者有着强烈的价值取向，有着体系化的专业助人理念、方法和内容，善于从居民和社区的需求出发，
提供创新型的服务。
目前，专业社会工作者主要依托社会组织载体来提供服务，随着《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培训获得国家或地方社会工作资格认证，逐
渐转化为“专业社会工作者”。笔者认为“三社联动”中的社会工作者，应该是既包括在社会工作机构，又
包括在居委会等其他政府基层组织中开展实务活动的专业社会工作者。
五、“联动”关系的再认识
社区治理是“三社”共同参与的公共活动，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有着不同的目标，居委会是

社区内的法定自治组织，要满足政府和居民的双方需求；社会组织和社工的目标有着较强的一致性，期
望通过服务提供增进居民福利、促进社区发展，应该说三者之间在行动策略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在宏观
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联动”本质上是合作，而合作必须在共同的目标指向下才能达成，笔者认为这个
目标总体而言就是建设居民为本的生活共同体，回归社区的本质属性，具体而言有３个层面：从居民个
体而言，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增强居民的内在能力；对社区整体而言，充分实现基层民主、建设有序的
治理结构，将社区建设成为生活共同体；对政府管理而言，通过以上两个目标的实现，减少对社区管理的
干预，保证基层秩序的稳定。
在此总体目标下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明确三者之间的边界，目前来看“居委会”虽然是法定

的群众自治组织，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仍有着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在社区中主要扮演着政府“代理人”的
角色，属于“国家”的范畴；而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代表的是社会性的、专业性的力量，属于“社会”的范
畴，因此看似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宏观框架上仍是“国家与社会”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在“三
社联动”的微观实践中，三者由于具体功能的不同，关系也略有差异。

（一）居委会：社区自治、民主协商的中心。
居委会作为社区群众自治组织，要发现社区的需要，成为“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互助、民主评

估”的平台，发挥好居民自治、民主协商的作用。

１．居委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基于契约（购买合同）的合作伙伴关系。居委会首先发现和梳理居
民的需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与社会组织建立契约关系；其次居委会成员了解或参与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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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服务的过程；最后居委会组织居民对社会组织服务效果进行评估。社会组织一方面将这些需求，设
计为专业的项目，交与社工去实施；另一方面将居委会发现的问题、居民诉求，整理反馈到政府部门，促
进社会政策的改变。

２．居委会与社会工作者的关系，更多是提供入场通道和服务平台。居委会工作人员为社会工作者
开展工作提供背景材料，并会同社工一起发现社区资源、社区骨干，开展社工服务。社会工作者一方面
通过专业化服务满足居民的个别化需求，提升居民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活动的合作开展，促使居委会
在参与中学习，理解并掌握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方法和技巧，提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

３．还特别需要注意居委会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
法》，基层政府与居委会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居委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还应该发
展成为“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即居委会通过对基层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工作的考核和满意度测评，促进
政府实现“自下而上”的转变。

（二）社会组织：项目运作、服务提供的平台
社会工作是以组织的形式开展服务的，社会组织是社会工作专业项目运作、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提供

的平台。与居委会的关系是如上文所述应该是“伙伴关系”，但是在合作中，由于社会组织能力较强，居
委会常会认为社会组织是“压力群体”，很多居委会不愿意社会组织“入场”。应该看到，这个过程对社会
组织、社会工作力量来说，是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到原有社会管理体制中与重构对服务对象理解、服务提
供的过程；对居委会来说，也是吸纳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法、促进居委会能力增强的过程，居委会要抓
住和顺应社会治理中社会化、专业化的趋势，主动与社会组织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社会工作者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本质上说是个人与所在组织的关系，一方面社会组织要通过行业自

律为社工开展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要通过督导、培训促进社工专业能力的成长。
（三）社会工作者：福利传送、能力提升的行动者
社会工作者是福利传送、促进居民、自治组织和社区能力提升的行动者。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在

社区中，会同居委会工作人员共同开展专业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也要通过专业活动的开展，提升
社会组织的认可度。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时，要特别注意吸纳居委会工作
人员，即传统社会工作者的经验，尤其是在“人情社会”中建立社区关系网络、整合周边资源的经验，提供
适合中国社会的、经得起本土检验的专业社会工作，不然就会出现食洋不化、水土不服的现象。还特别
需要注意的是，在文章分析中似乎“缺场”的居民，其实是“三社联动”中“在场”的核心，居委会、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都要围绕“社区居民”发现需求、提供服务、提升能力，才可能激发社区发展中最核心力量
的主动性与参与性（图１）。

图１　三社联动主体与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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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三社联动主体和关系的辨析，笔者认为“三社联动”的概念可以界定为：三社联动是居委会、
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领域围绕社区居民开展的社区治理活动，其目的是提高居民福祉、实现基
层民主、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作为自治协商平台的居委会和项目运作载体的社会组织、专业服务提供
者的社工之间均存在双向互动关系。
可以看出的是，笔者提出的“三社联动”概念，要求主体间边界清晰、关系明确、目标统一，是社区治

理中的理想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是需要政府让渡社区空间、三方发展均衡等前提条件的。但在现实仍
有较多困难：例如某些地区居委会行政化趋势加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的空间有限，社会
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力量不够，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不够完善等。这些都是“三社联动”实现路径上的障
碍，对此，笔者将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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